大葉大學107學年度完善弱勢助學金附件一

「勵學助學金/專題研究助學金」徵件說明
說明：
一、依據本校「完善弱勢助學實施辦法」，以學習取代工讀之輔導機制，強化自主學習能力，本處特規劃辦理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助學金」案。
二、本案所稱弱勢學生之條件，指具中華民國國籍，在本校有正式學籍之學士班(不含延畢生)，並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載明學生姓名)：
1. 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2. 中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中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中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3.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或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4.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特殊境遇家庭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文件者(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5. 原住民學生︰符合原住民身分法之原住民身分，且於戶口名簿或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載明原住民者。
6. 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三、108學年度名額視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經費而定，每月補助助學金新臺幣5,600元。
四、如符合條件擬提出申請者，請備齊「初次申請表」或「續領申請表」(須指導老師須簽章)連同「不再打工切結聲明書」，共2項資料於申請期限內送交研發處(行政大樓A211室)，逾期將無法受理。
五、新案「初次」申請案：經學務處資格審核、研發處(研發審議委員會)審查後，公告審查結果，獲專題研究助學金補助之學生，必須：
1. 每月進入實驗室至少30小時以上，跟隨指導老師執行專題研究，培養專業實務能力，提昇升學及就業競爭力。
2. 專題研究學習紀錄單應於每月底與指導教師討論後完成填寫，並於「次月5日前」送交研發處，轉學務處核發當月助學金，以及做為申請次年(續領案)評比的參考依據之一。
3. 專題研究助學金學習紀錄單，學生及教師皆須簽章，且如未繳交者或未於期限內繳交學習紀錄單者，視同放棄，不予受理。
4. [bookmark: _GoBack]學年度結束前必須完成專題研究助學金之期末考核，請指導老師評量(簽章)彌封後，由學生於每學年(7月底前)擲回研發處備存，做為次年續領案評比的參考依據之一。
六、「續領」申請案之門檻及資格審核如下：
    1. 續領案申請門檻：繳交學習紀錄單(達80%) + 評量表，例如107年11月~108年7月學習單（9次*0.8=7.2），故至少須繳交7次學習紀錄單及1份評量報告。
    2. 續領案資格審查：前一學年研究績效(以登錄研發成果系統為原則，並檢附佐證資料)，如「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展演、獲獎或其他研究績效」；若投稿或參賽審查中，可檢附相關證明，並經學務處、研發處(研發審議委員會)審查後，公告審查結果，獲專題研究助學金補助之學生，仍須：
      (1)每月進入實驗室至少30小時以上，跟隨指導老師執行專題研究，培養專業實務能力，提昇升學及就業競爭力。
      (2)專題研究學習紀錄單應於每月底與指導教師討論後完成填寫，並於「次月5日前」送交研發處，轉學務處核發當月助學金，以及做為申請次年(續領案)評比的參考依據之一。
      (3)專題研究助學金學習紀錄單，學生及教師皆須簽章，且如未繳交者或未於期限內繳交學習紀錄單者，視同放棄，不予受理。
      (4)學年度結束前必須完成專題研究助學金之期末考核，請指導老師評量(簽章)彌封後，由學生於每學年(7月底前)擲回研發處備存，做為次年續領案評比的參考依據之一。
七、執行本案所須之附件有：學生條件證明文件(應載明學生姓名)、初次申請表或續領申請表、不再打工切結聲明書、學生每月學習紀錄單、指導老師評量表等(如附件二)。 
八、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本校研究發展處，電話(04)8511888分機1768 劉于嘉小姐、Email: ord2900@mail.d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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